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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瓦房店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工作方案》业经市政府九届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
工作委员会工作方案
为优化我市城乡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缩短项目审批时间，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科学决策，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率，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深化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建设用地管理科学、民主、高效的政府决策工作机制，市政府决定在原有瓦房店市土地储备委员会、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和瓦房店市土地招拍挂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整合成立瓦房店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作为市政府设立的我市城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管理议事决策机构。撤销原瓦房店市土地储备委员会、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和瓦房店市土地招拍挂委员会，调整原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职能。工作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三会合一，提高效率；规划引领，统筹方案；联席前置，

责任到人；集体讨论，民主票决。

二、工作职能

委员会负责审定研究城乡建设用地的土地收储、规划出让方案，研究审议土地储备、规划、供应过程中的年度计划、相关制度、政策和资金筹措等其他重大事项。

除上述职能外，原瓦房店市土地招拍挂委员会和瓦房店市土地储备委员会所承担的其他相关职能以及原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所承担的部分职能由委员会承接。原瓦房店市规划委员会所承担的其他职能调整至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三、组织机构

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各1名。主任由市长担任，负责主持召开委员会会议。副主任由主管副市长担任，负责主持召开委员会联席会议。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1次。

委员会委员由公务委员和非公务委员组成。其中，公务委员由市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共计24人，委员单位包括市发改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规划建设局(规划、建设、人防)、市交通局、市林水局、市农发局（海洋）、市经信局、市安监局、市商务局、市服务业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交警）、市行政执法局、市卫计局、市教育局、市文广局、市民政局、市旅游局、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中心（地震）、市招标办、国家电网瓦房店供电公司、公安消防大队；非公务委员7人，包括市人大代表2人、市政协委员2人、专家3人（规划、经济、土地领域各1人）。
项目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经济区及市法制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委员会会议可邀请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督察员列席。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建设局，负责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沟通协调工作，汇总上报委员会会议议题，以及撰写会议纪要。

建立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成员库及相关专家咨询库。其中，市人大代表库10人，市政协委员库10人，相关专家库9人（规划、经济、土地领域各3人），共计29人。

四、工作制度

（一）委员会会议票决制度

委员会会议审定经联席会议审查的收储方案、规划条件、土地出让方案以及需提交委员会会议研究审定的其他事项。委员会会议在审议城乡建设用地的土地收储、规划出让方案、土地交易时，必须保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专家共7人全部出席，公务委员出席人数不应低于20人。

委员会会议议程如下：

1.联席会议项目责任人作汇报。

2.委员会成员票决。听取汇报后，发放表决票，每位成员1票。表决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一题一议，一事一决，当场唱票”的方式进行。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设弃权票。废票不计入有效票。

3.委员会主任唱票，宣布表决结果。对会议审定的每个事项，反对票低于4票的方可通过；反对票高于4票（含4票）的，视为该事项被否决。

4.被否决的事项，视具体情况，由会议决定是否需要修改完善后进行复议。

（二）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采取两级责任人制，市规划建设局主要领导为联席会议召集人，联席会议负责指定项目责任人。

委员会会议召开前，由市规划建设局会同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组织开展项目规划选址研究工作，编制规划选址论证报告、策划方案，草拟储备用地策划条件。相关费用从市本级土地储备资金中列支。

联席会议就项目征求相关委员单位意见，制定储备用地策划条件、土地收储方案，审查规划条件、规划方案和土地出让方案，确定上报委员会会议审定的议题，明确相关议题的汇报部门和汇报人。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周召开1次。

(三)委员会保密制度

每次会议的资料都属政府内部文件，各位参会人员应妥善保管，在会后将资料一并交回。除事先获得委员会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或向他人直接、间接传达有关资料。如会议资料涉及密级文件，应按有关保密规定执行。参加会议的委员及列席代表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委员会会议的详情和内容。凡有关委员会会议资料的查询，均由办公室负责统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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